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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
地址：220243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57號
承辦人：陳筠欣
電話：(02)29532111 分機4112
傳真：(02)29558190
電子信箱：AP994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環規字第11509066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段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B3XVMG）

主旨：檢送本局「新北永續未來學院」系列營隊活動訊息，請貴

校鼓勵學生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藉由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及生態環境，透過豐

富多元的環境教育體驗課程，引發學員對環境保護的省

思。本年度規劃辦理3場次環境教育體驗活動，邀請本市國

中生、本市高中生及全國大專院校大學部學生參加，全程

參與學員將頒予結業證書1份，相關活動說明如下：

(一)國中環境教育體驗營隊：

１、活動時間：115年7月1日至7月2日，2天1夜。

２、活動地點：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樹林垃圾焚化廠、

漳和濕地、廣興社區、瓦磘溝、秀朗國小辦理。

３、參加資格：設籍或就學於新北市之國民中等學校之在

學學生（含115學年度國一新生；其中保障/優先錄取

原住民族或偏鄉地區學校學生最多3人）。

(二)高中環境教育體驗營隊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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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活動時間：115年7月7日至7月8日，2天1夜。

２、活動地點：本市康舒科技、野柳地質公園、龜吼海

灘。

３、參加資格：設籍或就學於新北市之高中（職）學校及

五專1-3年級之在學學生（含115學年度高一新生；其

中保障/優先錄取原住民族或偏鄉地區學校學生最多3

人）。

(三)2026新北永續未來學院（大學環境教育體驗）營隊：

１、活動時間：115年7月22日至7月24日，3天2夜。

２、活動地點：中華電信學院（板橋）、永豐餘集團、榮

成紙業、台塑楊梅有機生態農場、新北市資源循環教

育基地、新北市政府逗點實驗室辦理。

３、參加資格：國內大專院校大學部在學學生（含115學年

度大一新生），其中以設籍或就學於新北市之大專院

校大學部在學學生優先錄取。

二、本活動安排有系列講座、生態導覽、淨灘、企業參訪及環

境教育設施場所課程，使學員激盪創新思維，發想出屬於

青少年的綠生活行動。

三、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，徵選方式及活動內容詳見簡章，

報名網站請見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官網查詢

（https://www.epd.ntpc.gov.tw/Folder/sustainable-

academy）。

四、檢附「新北永續未來學院」系列營隊活動簡章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青年局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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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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